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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文件第 23／2026 號 

2 0 2 4 至 2 0 2 7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房 屋 及 發 展 規 劃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6 年 1 月 8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H D P C  1   屋 宇 署 處 理 油 尖 旺

區 危 險 或 棄 置 招 牌

的 進 度 報 告 ( 截 至

2 0 2 5 年 11 月 )  

屋 宇 署 代 表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。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内 容 。

屋 宇 署

H D P C  2   加 強 宣 傳 「 富 戶 政

策 」 及 申 報 安 排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

(i) 詢 問 如 果 公 共 房 屋 ( “公 屋 ” )住 戶 經 常 在

内 地 居 住 應 如 何 申 報 居 住 情 況、是 否 需

要 滿 足 對 離 境 時 間 和 在 港 居 住 時 間 方

面 的 要 求 。

(ii) 歡 迎 並 建 議 加 強 宣 傳「 富 戶 政 策 」及 申

報 安 排 。

(iii) 認 為 署 方 處 理 個 案 時 應 法 、 理 、 情 兼

備，視 公 屋 住 戶 有 否 蓄 意 隱 瞞 購 置 物 業

而 決 定 罰 則 輕 重 。

(iv) 詢 問 公 屋 住 戶 購 買 商 住 單 位 或 工 業 大

廈、内 地 或 境 外 物 業 的 單 位，是 否 屬 於

擁 有 香 港 住 宅 物 業、應 如 何 評 估 日 久 失

房 屋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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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的 内 地 物 業 的 價 值，以 及 内 地 或 境 外

銀 行 戶 口 的 資 金 是 否 算 作 家 庭 資 產 。

(v) 認 為 現 時 的 審 查 機 制 較 被 動，詢 問 有 否

設 立 主 動 審 查 機 制 。

(vi) 詢 問 在 2 0 2 5 年 前 遭 收 回 公 屋 的 個 案 是

否 需 要 輪 候 五 年 才 能 重 新 申 請 單 位，希

望 署 方 法 、 理 、 情 兼 備 處 理 ， 並 於 會 後

跟 進 相 關 個 案 。

房 屋 署 回 應 如 下 ：

(i) 公 屋 住 戶 須 恆 常 在 公 屋 單 位 內 居 住。就

濫 用 公 屋 行 為 而 言 ，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

( “房 委 會 ” )現 時 一 般 以 逾 三 個 月 非 經 常

持 續 居 於 單 位 界 定 為 丟 空 單 位。住 戶 在

内 地 長 期 居 住 自 願 交 回 公 屋 單 位，可 向

原 住 戶 發 出 保 證 書，日 後 若 回 港 可 申 請

另 行 編 配 單 位 。

(ii) 如 果 住 戶 能 證 明 家 庭 成 員 失 聯，房 委 會

會 酌 情 允 許 住 戶 暫 時 不 須 申 報 失 聯 家

庭 成 員 的 資 料；住 戶 可 在 一 個 月 内 申 報

其 家 庭 成 員 購 置 的 物 業，並 在 房 委 會 發

出 遷 出 通 知 書 的 兩 個 月 前 刪 除 該 家 庭

成 員 的 戶 籍 ， 並 申 請 繼 續 租 住 現 居 單

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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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房 委 會 會 檢 視 商 住 單 位 的 實 際 用 途，如

用 作 住 宅 用 途，將 視 為 擁 有 香 港 住 宅 物

業；持 有 内 地 住 宅 物 業 則 不 被 視 為 擁 有

香 港 住 宅 物 業，但 仍 須 申 報 該 物 業 的 資

產 淨 值 及 所 產 生 的 租 金 收 入，以 供 審 核

是 否 仍 符 合 繼 續 租 住 現 居 公 屋 單 位 的

資 格 。  

(iv) 如 屋 邨 辦 事 處 懷 疑 個 別 公 屋 住 戶 的 申

報，會 轉 介 個 案 至 部 門 的 善 用 公 屋 資 源

分 組 作 深 入 調 查，房 屋 署 亦 會 於 每 個 申

報 週 期 主 動 抽 查 個 案。如 接 獲 投 訴，房

屋 署 亦 會 查 證 是 否 屬 實 。  

(v) 歡 迎 住 戶 到 各 個 屋 邨 辦 事 處 尋 求 職 員

協 助 完 成 申 報，住 戶 可 提 供 租 金 收 取 憑

證 以 及 諸 如 内 地 的 租 值 評 估 報 告 等 估

值 文 件，以 供 辦 事 處 職 員 會 逐 一 檢 視 個

案 及 提 供 適 切 幫 助 。  

(vi) 不 得 在 五 年 內 再 次 申 請 公 屋 的 限 制 適

用 於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或 因 濫 用 公 屋 而 被

終 止 租 約 的 人 士。建 議 因 公 屋 單 位 被 收

回 而 須 輪 候 五 年 方 可 重 新 申 請 的 人 士

向 社 會 福 利 署 尋 求 協 助，以 供 房 屋 署 進

行 檢 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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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D P C  3   關 注 九 龍 站 居 民 強

烈 反 對 有 關 西 九 文

化 區 擬 建 住 宅 項 目

事 宜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  

(i) 認 為 管 理 局 與 居 民 的 溝 通 次 數 及 密 度

不 足 ， 居 民 也 仍 然 就 項 目 對 周 邊 交 通 、

景 觀 及 通 風 等 的 影 響 抱 有 疑 慮 。  

(ii) 建 議 管 理 局 與 受 影 響 的 居 民 團 體 建 立

定 期 溝 通 機 制，透 過 提 供 更 多 數 據 讓 居

民 了 解 此 項 目 ， 從 而 釋 除 疑 慮 。  

(iii) 建 議 設 立 2 4 小 時 專 線 ， 讓 居 民 反 映 工

程 的 影 響，並 系 統 性 地 跟 進 社 區 關 注 的

議 題 。  

(iv) 希 望 民 政 處 可 反 映 委 員 和 居 民 的 意 見

供 管 理 局 考 慮 。  

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

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  

       
H D P C  4   建 議 增 加 油 尖 旺 區

內 免 費 法 團 會 議 場

地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  

(i) 大 角 咀 缺 乏 會 議 場 地，市 區 重 建 局 突 然

停 止 提 供 免 費 場 地，使 區 内 法 團 舉 行 會

議 大 受 影 響，因 此 建 議 在 大 角 咀 設 立 社

區 會 堂 。  

(ii) 詢 問 民 政 處 轄 下 有 多 少 對 公 眾 開 放 的

政 府 場 地，認 為 民 政 處 應 改 善 場 地 數 據

統 計 方 式，反 映 區 内 會 議 場 地 資 源 實 際

的 供 求 。  

 民 政 處  
屋 宇 署  

香 港 消 防 處 ( “消
防 處 ”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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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認 為 相 比 興 建 社 福 設 施，更 應 優 先 規 劃

興 建 社 區 會 堂 等 社 區 設 施 。  

(iv) 建 議 將 窩 打 老 道 天 橋 或 德 昌 街 行 人 天

橋 下 的 空 間 改 建 為 會 議 場 地，為 社 區 提

供 更 多 會 議 場 地 。  

(v) 建 議 民 政 處 牽 頭 以 夥 伴 計 劃 模 式，主 動

聯 繫 區 内 非 政 府 組 織、學 校，協 商 於 晚

上 開 放 場 地 供 區 内 法 團 借 用 。  

(vi) 法 團 不 時 需 要 召 開 會 議 處 理 消 防 處 和

屋 宇 署 發 出 的 指 示，受 近 期 火 災 事 件 影

響，法 團 將 更 頻 密 地 召 開 會 議。強 調 即

使 委 員 借 出 辦 事 處，也 無 法 滿 足 區 内 法

團 的 需 求，希 望 消 防 處 和 屋 宇 署 開 放 讓

法 團 借 用 部 門 辦 事 處 舉 行 會 議 。  

(vii) 認 為 區 内 獲 政 府 資 助、享 受 象 徵 式 一 元

租 金 的 團 體 應 承 擔 相 應 的 社 會 責 任，詢

問 民 政 處 油 尖 旺 區 內 有 多 少 「 一 蚊

地 」， 並 建 議 民 政 處 考 慮 在 租 約 條 款 中

補 充 規 定，要 求 向 法 團 提 供 不 少 於 固 定

時 數 的 免 費 或 優 惠 借 用 時 段 。  

(viii) 如 學 校 開 放 場 地 供 法 團 借 用，須 考 慮 校

方 人 員 的 工 作 時 段、保 險、會 否 影 響 學

生 使 用 設 施 等 問 題 ， 建 議 與 教 育 局 協

調，考 慮 優 先 推 動 開 放 官 立 學 校 場 地 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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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内 法 團 借 用，並 以 此 為 試 點，逐 步 增

加 區 内 會 議 場 地 。  
 
民 政 處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法 團 一 般 在 晚 間 舉 辦 會 議，相 信 法 團 對

社 區 會 堂 的 實 際 使 用 率 較 現 有 數 據 更

高 。  

(ii) 目 前 區 内 社 區 會 堂 的 會 議 室 使 用 率 仍

有 上 升 空 間，處 方 會 鼓 勵 法 團 以 及 業 主

委 員 會 盡 量 善 用 區 内 設 施 。  

(iii) 民 政 處 已 在 去 年 修 訂 區 内 租 用 社 區 會

堂 /社 區 中 心 設 施 指 南 和 條 件，希 望 提 高

使 用 率，讓 合 資 格 的 區 內 法 團 和 業 主 委

員 會 於 每 個 曆 年 內 優 先 租 用 一 次 。  

(iv)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建 議，將 於 會 後 收 集

區 内「 一 蚊 地 」相 關 的 數 據 及 資 料 並 透

過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以 書 面 形 式 回 覆 委 員 。  
 
消 防 處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消 防 處 在 大 角 咀 設 有 樓 宇 改 善 支 援 中

心，市 民 可 致 電 或 親 身 到 支 援 中 心 與 處

方 人 員 討 論 樓 宇 改 善 工 程 事 宜。處 方 歡

迎 法 團 借 用 場 地，但 因 空 間 有 限，只 能

容 納 約 十 名 法 團 代 表 舉 行 會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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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由 於 屋 宇 署 的 辦 公 場 所 空 間 有 限，會 客

室 只 能 容 納 數 人，署 方 人 員 通 常 是 在 辦

事 處 地 下 大 堂 會 見 法 團 或 居 民，無 法 開

放 辦 事 處 場 地 供 法 團 借 用 。  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6 年 1 月  


